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天

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天

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于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2016 年 4 月 6 日期间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大会表决时间于 2016 年 4 月 6 日 17:00 截止，会议期间审议了《关于天治创新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  

经根据《基金合同》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26816717.9】份有效基金份额参

加了此次持有人大会，且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权益登记日为 2016

年 3 月 16 日，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48885169.33】份）的 【54.86】%，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天治创新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条件。  

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26816717.9】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00】份基金

份额表示反对，【0.00】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经参加投票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表决

权的【100%】同意通过该议案。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会议议案有效通过。  

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2016年 4月 7日在本基金的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并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员林

奇、公证人员唐云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 10,000.00 元，律师费 40,000.00 元，合计 50,000.00 元，由

基金资产承担；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04 号】）的规定，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16 年 4

月 7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

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根据《关于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经与基金托管人

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已将《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天治创新先锋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为《天治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天治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并据此更新了《天

治中国制造 2025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上述文件将一并报中国证监会

备案，修订和更新后的文件于本次会议决议生效日的同日生效。  

四、备查文件  

1、《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 年 4月  8 日   

  



附件：《公证书》  

公  证  书 

 

(2016)沪东证经字第 3122 号 

 

申请人：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浦东新区莲振路 298 号 4 号楼 231 室 

       法定代表人：赵玉彪 

       委托代理人：姚静静 

 

公证事项：现场监督(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于二○一

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向本处提出申请，对该公司以通讯方式召开的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经查，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有关规定和《天治创新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召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申请人依法于二○一六

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有关报刊上刊登了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于二○一

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二月二十九日在有关报刊上分别刊登了召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第一

次提示性公告和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大会审议的事项为：《关于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申请人向本处提交了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天治创新先

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二次提示性公告、截至权益

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持有人名册等文件，申请人具有召

开本次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合法资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的规定，本处公证员林奇、公证人员唐云于二○一六年

四月七日下午二时在上海市复兴西路 159 号申请人的办公场所对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计票过程进行现场监督公证。  



基金持有人大会对议案以通讯的书面方式进行的表决在该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委派的授权代表杜蔚峰的监督下，由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的监督员姚静静、毛

慧珍进行计票。截至二○一六年四月六日十七时，收到参加本次大会（通讯方式）的天治创

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效表决所持基金份额共 26816717.9 份，占二

○一六年三月十六日权益登记日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总份额

48885169.33 份的 54.86%,达到法定开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天

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大会对《关于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26816717.9 份基金份额表示同意；0

份基金份额表示反对；0 份基金份额表示弃权,同意本次议案的基金份额占参加本次大会的

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 100％，达到法定条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天

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兹证明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召集的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本次天

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讯方式）对《关于天治创新先锋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表决的计票过程符合相应程序，计票结果真实、有

效。本公证书后所附的《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计票结果》

复印件内容与原件相符。 

 

 

上 海 市 东 方 公 证 处  

 

 

公 证 员  林奇 

 

 

二〇一六年四月七日 
 

 

 

  

  



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计票结果 

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通讯方式召开，审议了《关于

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权益登记日为 2016年 3月 16日，

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3 月 17 日至 2016 年 4 月 6 日 17:00 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

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天治创新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等规定，监督员在监督人、公证员的现场监督及律师的现场见证

下，统计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果。计票结果如下：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出席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26816717.9】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54.86】%，其中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为【26816717.9】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100】%；

反对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

份额总数的【0】%；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占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

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的【0】%。 

 

监督员（基金管理人代表）： 姚静静、毛慧珍 

监督人（基金托管人代表）： 杜蔚峰 

公证员： 林奇、唐云 

见证律师：安冬、孙睿 

                             2016 年 4 月 7 日 


